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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法律是十分专业的学科，本次讲座的内容仅是对相关知识的一般研讨和分享
，并非就任何具体案件由律师给予客户的法律意见。如就任何具体案件需要
法律意见，请咨询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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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离婚与保单

1.  香港离婚的基本条件与程序
2.  赡养费与财产调整
3.  保单的现金价值的处理
4.  保险利益的变化
5.  保单作为保障赡养费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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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离婚的基本条件与程序

•  离婚的条件

•  离婚的程序（离婚呈请 -  临时离婚令 -  绝对离婚令）

•  附属救济程序

•   协议解决

•   审理判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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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赡养费与财产调整

•   LKD 诉 DD (2008) 确定的三步骤
•   确定夫妻双方名下的资产净值
•   确定双方（及子女）离婚后的财务需求
•   分割婚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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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单的现金价值的处理

•  终身人寿保单

•  保单的现金价值作为婚姻财产的一部分
• 表格E申报
• 法庭可作出财产调整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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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险利益的变化

•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必须具有利益
•  夫 - 妻； 父母 - 子女
•  离婚之后，夫妻之间的保险利益可能消失

• 夫妻关系产出保险利益
•  赡养费、抚养费或离婚财产协议所产出的保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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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单作为保障赡养费的工具

•  赡养费之定期付款
•  有担保的定期付款
•  丈夫的人寿保险作为赡养费之担保

• 变更保单持有人
• 变更保单收益人
• 谁缴保费？
• 执行法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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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下列情况下：-

•  丈夫为自己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妻子，离婚...
•  丈夫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离婚....
•  丈夫为妻子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离婚....
•  丈夫为妻子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子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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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继承与保单

1.  保单写明受益人
2.  保单没有写明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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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单写明受益人

•   《已婚者地位条例》（香港法例第182章）

•    第13条： 为配偶或子女利益购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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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配偶或子女利益购买保险
(1)  本条适用于以下人寿保单或储蓄寿险保单∶ 单内述明是为受保人的妻子、丈夫或子女的利益而
投保，或其明订条款的用意是将某项利益授予受保人的妻子、丈夫或子女。
(2)  该保单须设立一项以单内所指对象为受益人的信讬。
(3)  只要该项信讬的任何部分尚未履行，根据该保单须支付的款项不得构成受保人的部分产业或受
其债务所规限。
(4)  如证明令投保生效及缴交保险费是意图欺诈受保人的债权人，则债权人有权从根据该保单须支
付的款项中，收取一笔相等于上述已付保险费的款额。
(5)  受保人可藉保单，或以其亲自签署的任何备忘录，委任一人或多人为根据保单所须支付款项的
受讬人，并可不时委任新受讬人及就委任新受讬人及根据上述保单须支付款项的投资事宜，作出规
定。
(6)  若无委任上述受讬人，则投保生效后，有关权益须立即归属受保人及其合法遗产代理人以信讬
形式执行前述目的。
(7)  获正式委任为受讬人的收据，若无此委任或若无给予保险商通知，则受保人的合法遗产代理人
的收据，对保险商而言，即为保单所保之数或其价值的全部或部分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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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单没有写明受益人

•   保单的死亡利益成为遗产的一部分 

•   立有遗嘱否？

•   留下有效的遗嘱 -  按遗嘱继承
• 遗嘱是否有效？

•   没有留下有效遗嘱 - 法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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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谁是继承权人？

•   适用哪里的法律？  香港-内地

•   香港法律下的继承人顺序及份额

•   内地法律下的继承人顺序及份额

•   例子1： 死者是内地居民，有妻子、子女、父母，香港投保，保单未写受
益人；

•   例子2： 死者是香港居民，有妻子、子女、父母，香港投保，保单未写受
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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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下无遗嘱继承的遗产分配顺序

在生的亲属 其他亲属 遗产继承权及份额

1. 配偶 无后嗣、父母、或全血亲兄弟姐妹或其后
嗣

全归配偶所有

2. 配偶及后嗣 其他亲属无权继承 所有非土地实产全归配偶；剩余财产中需先
拨出港币五十万元归配偶所有，拨出后剩余
财产一半归配偶所有，另一半为后嗣以法定
信托形式持有

3. 配偶以及父母、或全
血亲兄弟姐妹或其后嗣

无后嗣 所有非土地实产全归配偶；剩余财产中需先
拨出港币一百万元归配偶所有，拨出后剩余
财产一半归配偶所有，另一半由归父母所有，
若无父母则为全血亲兄弟姐妹以法定信托形
式持有

4. 后嗣 无配偶 全部为后嗣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

5. 父母 无配偶、后嗣 全归父母所有

6. 全血亲兄弟姐妹 无配偶、后嗣、父母 全部为全血亲兄弟姐妹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



  

（2） 谁是有权申请做遗产管理人？

•   什么是遗产管理人？

•   香港法律下的遗产管理人的顺序（配偶 - 子女 - 父母 - 兄弟姐妹）

•   死者为非香港居民（根据死者居籍地法律而定）

• 担保

•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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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保险的法律和程序是十分专业的学科，本次讲座的内容仅是对相关知识的一
般研讨和分享，不应被当做就任何具体案件由律师给予客户的法律意见。如
就任何具体案件需要法律意见，请咨询本所律师。

YAN LAWYERS
Tel: 00852-3188 1995,  0086-15018939249
Email: info@cnhklawyer.com
香港：香港中环云咸街19-27威信大厦3楼301
深圳：深圳罗湖区深南大道信兴广场（地王大厦）4602室

YAN LAWYERS
Tel: 00852-3188 1995,  0086-15018939249
Email: info@cnhklawyer.com
Wechat/Whatsapp: 00852-51039249


